2016年江门市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利创造资助（第二批）申报指南
专利创造扶持资金（第二批）主要用于资助经江门市科学技术局确认并公布名录的科技型小微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一、申报条件
（一）申请资助的企业应为在江门辖区内注册的法人，且为第一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
（二）专利的申请地和授权地均为江门市。
（三）专利申请必须通过电子途径且为有效申请，或者在申请本办法规定的资助时专利的法律状态为有效。

（四）申请资助的国内授权专利、进入实质审查阶段发明专利、PCT申请和国（境）外发明授权专利时间须在2015年10月1日后（含10月1日）。
（五）专利申请工作突出的企业资助申请条件为:2015或2016年年度内国内专利授权量超过10件且发明专利授权量不少于当年度专利授权总数10%的企业。

（六）缴纳发明专利年费资助的申请条件为：2015或2016年为发明专利授权后第7-12年，并已缴纳年费的企业。

二、申报程序

（一）首次申报市级科技和知识产权业务的申报单位须登录江门市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注册单位信息，获得单位用户名和密码，同时获得为本单位其他申报人开设账号的权限，本次申报的负责人在获得用户名和密码，填写个人信息后，即可在线申报。已注册的申报单位按系统提示信息申报。

（二）申报单位完成在线申报和附件上传后，逐级提交至属地市（区）知识产权局进行网上初审，初审合格后提交至市知识产权局复审。复审合格后打印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后送属地市（区）知识产权局加具推荐意见后统一送市知识产权局。

（三）市知识产权局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实，并编制资助资金发放计划，按照有关管理规定拨付资金。

三、申报要求
（一）请登陆“江门市科技局政务网”（网址：http://www.jmsc.gd.cn/），进入“江门市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填写申请表，按照表格内容逐一填写。

（二）附件材料

上传材料要求清晰、完整，具体清单如下：

    1、单位身份证明文件：企业营业执照。

2、发明专利进入实质审查阶段（正常程序申请）:《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及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

3、发明专利进入实质审查阶段（按《发明专利申请优先审查管理办法》申请优先审查）:《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及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发明专利申请优先审查申请表》。

4、发明专利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发明专利申请灭零并获发明专利授权:《专利证书》。
5、专利申请工作突出资助申请: 2015或2016年授权的国内专利证书。
6、发明专利年费资助: 《专利证书》、缴费证明材料（提供缴费收据，如无法提供缴费收据的需提供无年费收据说明和该专利缴纳年费的截图，截图中需包括专利号、缴纳年费的年份、缴费金额等，参考网址：http://app.sipo.gov.cn:8080/searchfee/searchfee.jsp）。
7、PCT专利资助申请: PCT国际申请号和申请日通知书—105表;《收到检索本的通知书》—202表;PCT国际申请费（官费部分）收据（须载有申请号）。

8、国（境）外发明专利授权资助申请：国（境）外发明专利的受理国家或地区专利局发出的专利授权证书；授权公告扉页；专利授权证书中文译本（加盖翻译机构或专利代理机构公章）；授权公告扉页中文译本（加盖翻译机构或专利代理机构公章）。

四、注意事项
（一）认真填写申请表格，保证所提交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如有提供虚假申报材料骗取市财政资助的，追缴已发放的财政资助资金，并停止申请人3年市科技项目申请资格。

（二）完成网上申报后应关注江门市科技业务综合管理系统审核信息，如退回修改，请务必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改、补充申报资料并确认提交。申请人如因电话填报不正确或未按时补充申报资料，后果自负。
（三）同一件专利已申请获得科技型小微企业专利创造资助的，不再享受《江门市知识产权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江门市本级财政知识产权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江知〔2013〕14号）的相关资助。
（四）申请专利资助的专利为2015年10月1日后获得授权或进入实质性审查的专利，且在1年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视为放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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